
附件2
涵江区人民政府网站信息发布审签表
              报送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电话： 
	信息标题
(信息内容摘要或信息清单)
	



	报送单位
	

	信息来源
	自拟（  ），转载（  ），其他（  ）

	发布栏目名称
	
	发布时间
	

	信息报送单位
主要负责人
审核意见
	经审核，本单位报送的该信息准确真实，不涉密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申请在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网上发布。
审核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网站管理
单位审核意见
	
审核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网站主管单位 领导审批意见
	

审批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[bookmark: _GoBack]备注：（1）此表由需要报区信息中心管理栏目上发布信息的单位填写使用；（2）拟发布信息单位按照“谁制作、谁负责”原则先行落实信息发布内容审签制，审签表一并报区政府网站管理单位备案；（3）该表一式二份，拟发布稿件内容附后，信息报送单位、网站管理部门各存一份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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